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等有关

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调整后的方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本次调整后的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三、关于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次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对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以及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的影响等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有

利于投资者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股票事项进行全面了解。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长远

发展目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0 年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独立董事： 

金炳荣       计小青      苏伟斌 

日期：2021 年 4 月 19 日 


